福州外语外贸学院2022年免试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简章
一、招生计划和专业

2022年招生计划为10名，视报考生源情况而定。招生专业详见附件1。

二、报名资格

1.拥护“一国两制”和国家统一；

2.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

[bookmark: _GoBack]3.参加台湾地区2022年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简称“学测”），语文、数学A/B、英文考试科目中任意一科成绩达到均标及以上的台湾高中毕业生；

4.品行端正，身体健康。

三、报名及填报志愿要求

详细报考信息请登录“内地（祖国大陆）高校面向港澳台招生信息网”查询《2022年普通高等学校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办法》。

四、录取原则

在招生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招生政策。学校依据考生的学测成绩，参考考生中学期间学习经历、社会实践等情况，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五、收费标准

根据规定，学生入学须缴纳学费、住宿费及其他有关费用方能注册。各专业具体收费标准按照福建省物价局、福建省教育厅《关于我省民办本科高校学历教育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闽价费〔2017〕46号）文件要求执行，具体标准将向学生公示，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收费标准与祖国大陆学生相同。

学费：按照福建省物价部门最终核准的我校对应录取专业收费标准；

住宿费：双人间学生公寓住宿费为7000元/人/学年，四人间学生公寓住宿费为2980元/人/学年，普通四人间住宿费为1600元/人/学年（收费标准以当年物价部门批复为准）；

其他费用：参照本校相关专业大陆学生收费标准执行；

收费标准如有变化，依据物价部门最新批文执行。

六、入学及在校管理

1.被我校录取的学生请按照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到学校报到；
2.新生入校后须进行入学资格审查，凡不符合报名、录取条件或弄虚作假者，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3.台湾地区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均按我校本科学生相关规定执行。

七、奖学金制度

1.台籍学生校级奖学金

（1） 奖学金内容
[image: ]
八、身体健康状况检查
身体健康状况要求：学校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最新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有关规定执行；入学后，学校将对新生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复查，对复查后发现不能进行正常学习的考生，按学籍管理规定处理。
九、学历证书及证书种类
本科学习期满，修完规定课程和学分，成绩合格者颁发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本科毕业证书；达到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学位授予标准者颁发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学位证书。
十、联系方式及其他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首占新区育环路28号
邮政编码：350202
学校网址：http://www.fzfu.edu.cn/
电子信箱：iec@fzfu.edu.cn
电话：+86-591-27561309、+86-591-27561322
传真：+86-591-27561309
本简章内容如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招生规定不一致时，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规定为准。

网址：http://www.fzfu.com/gjzx/info/1064/22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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